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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法律行為，其效力如何？ 

《擬答》 

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法律行為原則上應先經其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始得為之。如未經允許所為之法律行為

之效力如何，茲分述如下： 

(一)單獨行為無效：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無效（民七八）。例如：拋棄權利、免除

債務等行為，未得事前允許，不能因事後承認而補正。但已滿十六歲之人得為有效之遺囑（民一一八

六Ⅱ），宜應注意。 

(二)契約行為需經法定代理人「事後承認」始生效力： 

1.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民七

九）。故契約行為雖未經法定代理人事前允許之效力，並非無效，而係屬效力未定。 

2.又限制行為能力人於原因消滅後，承認其所訂立之契約者，其承認與法定代理人之承認有同一效力

（民八一）。 

3.對相對人的保護：於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承認前，其效力係處於不確定之狀態，有礙交易

安全，對於相對人更為不利，故民法賦予相對人二種權利，以資保護： 

(1)催告權： 

相對人得定一個月以上期限，催告法定代理人，確答是否承認，法定代理人不為確答者，視為拒

絕承認（民八十）。 

(2)撤回權： 

限制行為能力人所訂立之契約，未經承認前，相對人得撤回之。但訂立契約時，知其未得允許者

，不在此限（民八二）。 

《註》『撤回』乃對於尚未發生效力的行為，阻止其效力發生的行為。準此，應在未經承認前為 

之；如經承認者，已確定發生效力，不能再行撤回。 

(三)例外不需允許的法律行為： 

1.獨立有效的法律行為（民七七但書）： 

(1)純獲法律上利益： 

指同一行為中，限制行為能力人單純享有法律上利益，而不負擔任何法律上義務。例如：受贈與

、受債權人免除債務。惟在同一行為中，雖享有優厚利益，但有負擔少數義務者，則非「純獲法

律上利益」。 

(2)無損益法律行為： 

此類行為未給與限制行為能力人利益，亦未使其蒙生不利，與限制行為能力人之財產狀況無關者

，應解為不需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例如：限制行為能力人以代理人身分所為的行為，蓋其所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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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歸屬於第三人（即本人），對限制行為能力人並無損益可言。 

(3)日常生活所需之行為。 

2.強制有效的法律行為： 

限制行為能力人用詐術使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人或已得法定代理人允許者，其法律行為有效（民八

三）。蓋限制行為能力人使用詐術，能使相對人信其有行為能力，足見已有相當的能力，實無加以

保護的必要，且使用詐術已有違背公序良俗，基於法律不保護惡意之原則，更無保護之餘地。 

 

二、甲將A地設定抵押權於乙，在抵押權存續中，甲復將A地設定地上權於丙，供丙在A地上興建B屋。試

問：(一)地上權之設定是否需經乙之同意？(二)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時，得否將B屋併付優先受償？ 

《擬答》 

(一)按抵押權者，謂對於債務人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擔保之不動產，得就其賣得之價金受清償之權，民

法第八六Ｏ條定有明文。是以，抵押物之使用收益係由抵押人為之，於抵押權實行前，抵押權人原則

上對於抵押人如何用益抵押物，均無干涉之權，故有民法第八六六條「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

，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及其他權利。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之規定。準此，甲將A

地設定抵押權於乙，在抵押權存續中，甲復將A地設定地上權於丙，供丙在A地上興建B屋。該地上權

之設定，不需經過抵押權人乙之同意。 

(二)另民法第八七七條固有明文，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在抵押之土地上營造建築物者，抵押權人

於必要時，得將其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但對於建築物之價金，無優先受償之權。惟適用本條規定

之前提，需為建築物為土地所有人所建。否則僅生依民法第八六六條規定，該建物之所有人能否對抗

抵押權人之問題，並無併付拍賣之餘地。是以，本題中，系爭B屋為丙所建，非土地所有權人甲，故

抵押權人乙於實行抵押權時，不得將B屋併付拍賣，更無優先受償之權。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A)01.下列何者之性質為請求權？ 

(A)繼承回復請求權        (B)減少價金請求權        (C)離婚請求權        (D)共有物分割請求權 

(C)02.習慣上，旅客以信函訂旅館，旅館主人不必對旅客為承諾，只要登記預留房間，契約即告成立。此

種情形成立契約之方式係屬： 

(A)要約與承諾一致        (B)交錯要約        (C)意思實現        (D)懸賞廣告 

(B)03.得為時效取得所有權之不動產，其限制為何？ 

(A)限於已登記之不動產                                       (B)限於未登記之不動產 

(C)已登記之不動產及未登記之不動產皆可        (D)限於土地之不動產 

(D)04.由父母代為訂定之婚約為： 

(A)得撤銷        (B)效力未定        (C)有效        (D)無效 

(C)05.依我國民法之規定，財團法人之設立係採： 

(A)強制主義        (B)特許主義        (C)許可主義        (D)準則主義 

(A)06.遲延利息在性質上，係屬於： 

(A)損害賠償        (B)約定利息        (C)不當得利之返還        (D)違約金 

(B)07.下列有關公同共有之敘述，何者錯誤？ 

(A)各共有人之權利，及於共有物之全部 

(B)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契約訂有不分割期限者，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縮短為五年 

(C)公同共有之關係，自公同關係終止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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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公同共有之關係，因公同共有物之讓與而消滅 

(C)08.夫妻之身分關係因離婚而消滅，但下列何者不因離婚而消滅？ 

(A)相互繼承權        (B)日常家務代理權        (C)父母子女關係        (D)同居義務 

(B)09.關於一定之數量，同時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者，其文字與號碼有不符合時，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

事人之原意，應以下列何者為準： 

(A)號碼        (B)文字        (C)最低額        (D)最高額 

(D)10.甲向乙借錢，約定利率週年百分之二十五，於利息清償期屆至時，因甲無力清償，雙方乃約定將遲

付利息滾入原本，另外約定清償期限。甲乙間就超過法定利率限制而滾入原本之利息部分所為之約

定，其效力如何？ 

(A)有效        (B)無效        (C)得撤銷        (D)債權人無請求權 

(D)11.下列何者，不屬於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之範圍？ 

(A)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B)妨害除去請求權        (C)妨害防止請求權        (D)損害賠償請求權 

(B)12.遺囑自何時起生效？ 

(A)立遺囑時        (B)遺囑人死亡時        (C)繼承人發現遺囑時        (D)遺囑開視時 

(A)13.依民法規定，社團法人之任意設置機關為： 

(A)監察人        (B)董事        (C)社員總會        (D)公司之股東會 

(A)14.下列何者並不屬於「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契約即為成立」的情形？ 

(A)意思通知        (B)要約及承諾意思表示一致 

(C)交錯要約        (D)甲表示贈與一萬元予乙，乙當場允受之 

(B)15.遺失物拾得後至少多久，所有人未認領者，警署或自治機關應將其物或其拍賣所得之價金，交付拾

得人，歸其所有？ 

(A)三個月        (B)六個月        (C)一年        (D)二年 

(B)16.夫妻因判決而離婚，其現存之婚後財產以何時為準計算其價值？ 

(A)夫妻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B)起訴時        (C)言詞辯論終結時        (D)判決離婚確定時 

(A)17.依我國民法之規定，消滅時效之客體為： 

(A)請求權        (B)支配權        (C)形成權        (D)抗辯權 

(D)18.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不得主張下列何種權利？ 

(A)請求回復原狀                                                          (B)請求金錢賠償 

(C)請求賠償超過物之修復費用之市場價值貶損        (D)請求賠償被害人心理上不安或痛苦之損失 

(B)19.流質契約的效力為： 

(A)有效        (B)無效        (C)效力未定        (D)得撤銷 

(C)20.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財產立於無繼承關係之意思表示，稱為： 

(A)限定繼承 (B)概括繼承 (C)拋棄繼承 (D)代位繼承 

(B)21.下列何者不得向法院聲請禁治產宣告？ 

(A)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本人           (B)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人之債權人 

(C)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人之子女        (D)檢察官 

(B)22.甲偽造乙的身分證向丙銀行申請信用卡。丙未仔細審查就核發信用卡給甲，甲將信用卡刷爆，則該

信用卡契約對乙之效力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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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效        (B)無效        (C)得撤銷        (D)效力未定 

(C)23.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而善意受讓該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

權利，其占有仍受法律之保護，稱之為： 

(A)時效取得        (B)登記取得        (C)善意取得        (D)無主物之先占 

(A)24.下列何種情形之婚姻仍屬有效？ 

(A)公證結婚，但未為結婚登記        (B)未經公開儀式        (C)未有二人以上之證人        (D)重婚 

(D)25.甲出售A 地100 坪於乙，移轉登記後，發現該地為120 坪。甲就多出的20 坪，可以對乙主張： 

(A)解除契約        (B)侵權行為        (C)無權處分        (D)不當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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